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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89_98_E5_8A_A0_E5_c46_79649.htm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业

务涉及委托方和受托方，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，委托双

方的税收处理规定不同，其会计处理规定亦不相同。另外，

委托加工的金银首饰也有其特殊性。 委托方的税收与会计处

理 根据税收法规的规定，委托方应纳的消费税，由受托方在

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扣代缴。对于此项消费税，委托方应根据

不同的情况进行会计处理。 一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

，直接用于对外销售或用于其他方面的，委托方应将代扣代

缴的消费税计入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成本，借记“委托加

工产品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付账款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

二是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

的，在计征消费税时，可以扣除委托加工已纳消费税税款（

此项规定仅适用于税法规定的八种应税消费品，对委托加工

收回的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

首饰除外）。 在会计处理上，借记“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”

科目，贷记“应付账款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按照税法

规定，记入“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”科目借方的代扣代缴消

费税，按下列公式计算当期准予抵扣的部分： 当期准予扣除

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＝期初库存委托加工应税消

费品已纳税款＋当期收回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－期

末库存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 如果委托加工收回的应

税消费品，在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过程中，改变了用途，

应将改变用途的部分所负担的消费税从“应交消费税”科目



的借方转出。 为了加强委托加工产品消费税的管理，1994年5

月，国家税务总局在颁发的《关于消费税若干征税问题的通

知》中，对委托个体经营者加工应税消费品纳税问题改为一

律由委托方收回加工应税消费品后，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

缴纳消费税。其会计处理为，借记“委托加工材料”、“生

产成本”、“自制半成品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－应交

消费税”科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